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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52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莱士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39 

 

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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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、变更、否决提案的情形；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；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：2022 年 6 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13:00； 

网络投票时间为：2022 年 6 月 14 日（星期二）； 

其中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2 年 6

月 14 日的交易时间，即 9:15－9:25，9:30－11:30，13:00－15:00；通过深圳证券交

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：2022 年 6 月 14 日 9:15 至 15:00 期间的任

意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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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 2,769,460,78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.0851%。 

其中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 人，代表股份 2,403,177,612

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.6513%； 

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 55 人，代表股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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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体表决情况为： 

2,767,178,18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9176%； 

1,740,4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628%； 

542,2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196%； 

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

司 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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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

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为： 

364,112,076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3196%；1,952,4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5326%；542,1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1479%。 

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公司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》 

总体表决情况为： 

2,767,037,88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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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.4395%；2,034,600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5550%；20,1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55%。 

 

9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（关联股东

GRIFOLS,S.A.回避了表决，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 1,766,165,808 股） 

总体表决情况为： 

722,238,528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.9867%； 

281,036,352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.0113%； 

20,1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20%； 

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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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055%。 

 

1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》 

总体表决情况为： 

2,488,006,076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.8372%； 

281,434,612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.1621%； 

20,1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007%； 

 

其中，中小股东（除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

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）的表决情况为： 

85,151,864 股 同 意 ，占 出 席 会 议 中小 股东 所 持 有 效 表决 权股 份 总 数 的

23.2270%；281,434,612 股反对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76.7675%；20,100 股弃权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055%。 

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：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

2、见证律师：孟文翔、刘靓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

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

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五日 


